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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发性口腔溃疡(ROU)是常见的口腔黏膜病，患病率高达

20% [1]。笔者采用中医清热化湿养阴生肌法治疗复发性口腔溃

疡湿热久羁、气阴两虚型患者，取得了良好疗效，现报道如

下。
1 临床资料

1.1 一般资料 纳入 2007 年 10 月～2009 年 10 月深圳市光

明新区人民医院门诊患者 64 例，病程 30 周～5 年。随机分为

2 组。治疗组 33 例，男 15 例，女 18 例；年龄 8～60 岁，平

均(33.5±13.8)岁。对照组 31 例，男 16 例，女 15 例；年龄

12～56 岁，平均(33.32±12.71)岁。2 组性别、年龄、病程经

统计学处理，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(P＞0.05)，具有可比性。
1.2 诊断标准 参照《口腔内科学》与《实用口腔学》相关

标准。①轻型口疮：溃疡小而浅、数目少，1～3 个，1～2
mm，红肿不著，边缘整齐有红晕，基底稍凹平坦，一般 7～
10 天愈合，愈合不留疤痕。②口炎性口疮：又称疱疹性口疮，

溃疡表浅平坦、形状不规则，可由小米粒大小到蚕豆大小，数

目多可达数十个，可互相融合，有黄色渗出，周围充血明显、

范围大，疼痛明显。③腺周口疮：又称巨型口疮，溃疡大而浅

在，呈弹坑状，溃疡面积可打 1 cm 以上，常孤立发生，亦可

同时发生数个，边缘高起明显，充血不著或显著红，病程长，

愈合缓慢，可达 1 月至数月，愈合后留有疤痕。
1.3 中医辨证标准 参照 《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(试
行)》 [2]相关标准，主症：口腔溃疡，自发痛，激惹痛。次症：

兼见身热多汗，心烦口渴，小便短赤，体倦少气，精神不振，

脉虚数等气阴两虚表现。体检：口腔黏膜溃疡局部充血水肿，

溃疡表面渗出假膜，边缘整齐基底平坦，溃疡呈圆形或椭圆

形，周围有红晕围绕。凡具备以上主症及次症中 3～5 项者，

即辨证为湿热久羁、气阴两虚证型。
1.4 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中医辨证标准和西医诊断标准，中

医证型非湿热久羁、气阴两虚型和西医诊断为非复发性口疮，

如创伤性溃疡、癌性溃疡、感染性口炎、白塞病及其他溃疡

者。②意向妊娠、或孕妇、哺乳期妇女。③过敏体质及对多种

药物过敏者。④合并心血管、脑血管、肝、肾疾病和造血系统

等严重疾病或精神病患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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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 目的：观察清热化湿、养阴生肌法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的临床疗效。方法：将 64 例复发性口腔溃疡的患者随机分为

2 组，治疗组 33 例采用清热化湿、养阴生肌法中药复方治疗，对照组 31 例采用西药常规药物治疗。治疗 2~4 周。结果：2 组总有

效率分别为 93.94%和 70.96%。2 组总有效率比较，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（P＜0.05）。治疗后口腔溃疡数目、发作间歇时间均有明显

改善，与治疗前比较，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（P＜0.05)。结论：采用清热化湿、养阴生肌法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可显著提高临床疗

效，延长复发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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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治疗方法

2.1 治疗组 采用清热化湿、养阴生肌法治疗。处方：苦参、
黄芩、黄芪、珍珠粉(冲服)各 15 g，黄连 6 g，青黛 3 g，防

风、半夏、甘草各 10 g，大枣 5 枚。每天 1 剂，水煎，早晚

各服 100 mL。
2.2 对照组 采用西药常规药物治疗。地塞米松，每次 0.75
mg，每天 3 次，口服；阿昔洛韦，每次 200 mg，每天 3 次，

口服；左旋咪唑，每次 50 mg，每天 3 次，口服。
2 组均治疗 1 周为 1 疗程，治疗 2～4 疗程。

3 评价指标与统计学方法

3.1 评价指标 参照《复发性阿弗它溃疡疗效评价试行标准》
相关标准，总间歇时间(interval，I)，评价时段无溃疡时间总

和；总溃疡数(number，N)，评价时段溃疡复发数目总和。I1：
总间歇时间延长(t 检验，P＜0.05)；I0：总间歇时间无改变(t 检

验，P＜0.05)；N1 总溃疡数减少(t 检验，P＜0.05)；N0 总溃疡

数无改变(t 检验，P＜0.05)。
3.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1.5 for Windows 统计软件，

数据以(x±s)表示，采用 t 检验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。
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

4.1 疗效标准 参照文献[3]中的疗效标准拟订。痊愈：口腔溃

疡终止复发 1 年以上；显效：I1N1；有效：I1N0 或 I0N1；无效：

I0N0。
4.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1。治疗组总有效率 93.94% ，

对照组总有效率 70.96%。2 组比较，差异有显著性意义(P＜
0.05)。

表 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(%)

与对照组比较，①P < 0.05

4.3 2 组治疗前后 N、I 变化比较 见表 2。2 组治疗前后 N、
I比较，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(P＜0.05)。

表 2 2 组治疗前后 N、I 变化比较(x±s)

与治疗前比较，①P < 0.05

5 讨论

复发性口腔溃疡属于中医学口疮、口糜范畴，其发生与热

邪、湿邪及内脏失调有密切关系。如《素问·气交变大论》曰：

“岁金不及，炎火上行，……民病口疮”，说明与热邪有关。脾

气通于口，平素过食肥甘厚腻，以致脾虚生湿，湿壅生热。热

病伤阴或劳倦致阴液不足，虚火热熏口腔而发口疮。湿邪黏

腻，不宜速去，故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常经久不愈。在近年临

床实践中，笔者在辨证的基础上，结合岭南地区多热、多湿的

特征及中医学理论“脾主肌肉”、“脾气通于口”、脾为湿困、
脾虚生湿的理论，认识到岭南地区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病因多为

热邪、湿邪，同时观察到，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兼见身热多

汗、心烦口渴、小便短赤、体倦少气、精神不振、脉虚数等气

阴两虚表现。这是因为热为阳邪，易耗气伤津。因此岭南地区

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病机特点为“湿热久羁，气阴两虚”。基于

上述机理，确立了以清热化湿、养阴生肌法治疗复发性口腔溃

疡。治疗上，组成了清热化湿、养阴生肌的复方。依据《内

经》“热郁而发之”，湿邪易清利，易温化。《金匮要略》狐

惑病中载：“蚀于上部则声喝，甘草泻心汤主之。”甘草泻心

汤清热化湿，安中解毒。取方中黄连、黄芩苦寒降泄以除其

热，苦参清热燥湿，《本草正义》载其：“大苦大寒，……荡

涤实火，其功效与黄芩、黄连、龙胆草皆相近，而苦参之苦愈

甚其燥尤烈，故能杀湿热所生之虫，较之芩、连力量尤烈。”
半夏燥湿，配芩、连辛开苦降以祛湿热。青黛清热解毒以消

疮，善治火毒疮疡。防风升发伏火，取“火郁发之”之意。黄

芪、甘草、大枣甘温益气以养其阴。珍珠燥湿敛疮以生肌。诸

药合用，共奏清热、化湿、养阴、生肌之效，以达收敛口疮之

目的。
临床观察结果表明，应用清热化湿、养阴生肌法治疗复发

性口腔溃疡疗效达 93.94%，疗效优于对照组，且治疗过程中

无任何毒副作用，说明清热化湿、养阴生肌法是治疗复发性口

腔溃疡的有效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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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别

治疗组

对照组

n
33

31

痊愈

8(24.24)

1(3.23)

显效

16(48.48)

14(45.16)

有效

7(21.21)

7(22.58)

无效

2(6.06)

9(29.03)

总有效率(%)

93.94①

70.96

组 别

治疗组

对照组

n

33

31

时 间

治疗前

治疗后

治疗前

治疗后

N(个)

3.61±1.32

1.54±1.41①

3.48±1.17

2.58±1.31①

I(d)

44.84±15.25

78.33±34.18①

44.22±15.34

71.29±24.72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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